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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会议 
2010 年 10 月 18 日至 22 日，维也纳 
议程项目 2(d) 
审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的 
执行情况：《关于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 
零部件和弹药的议定书》 

 

 

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意大利、墨西哥和秘鲁：决议修订草案 
 

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缔约方会议， 

 回顾《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1第 32 条赋予缔约方会议的职

能，并重申其第 4/6 号决定，审议了秘书处关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为

促进和支持执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

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补充议定书》而开展的活动的报告2，并关注到跨国犯罪

组织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在世界一些地区造成的危害和暴力

有增无己， 

 注意到减少枪支的非法制造和贩运是为减少与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活动联

系在一起的暴力行为而所作努力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深信需要加强在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方面的国际合

作， 

__________________ 

 1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225 卷，第 39574 号。 
 2 CTOC/COP/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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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有组织犯罪公约》及特别是《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

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补充议定书》3是打击非法制造和

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一些主要全球性文书， 

 认识到与《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枪支议定书》有关的其他文书具有共

同的主题和性质，诸如《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

易的行动纲领》4和《使各国能够及时可靠地识别和追查非法小武器和轻武器的

国际文书》，5以及《美洲国家禁止非法制造和贩运火器、弹药、爆炸物及其他

有关材料公约》、6《关于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内管制火器、弹药和其他有关物

资的议定书》、《关于大湖地区和非洲之角防止、管制和减少小武器和轻型武

器的内罗毕议定书》、《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关于小型武器和轻型武器及其弹

药和其他相关材料的公约》和《中非管制小武器和轻武器及其弹药和可用于制

造、修理和组装这类武器的零部件的公约》（《金沙萨公约》）等区域法律文

书， 

 着重指出要解决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问题，就要在国际一级协同努

力，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的非法制造、转让和流通，以及在世界

许多地区的肆意扩散，并欢迎 2010 年 6 月 14 日至 18 日在纽约举行各国审议

《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行动纲领》执行情

况的第四次两年期会议，以及第四次两年期会议的报告；7 

 重申缔约方会议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提高《枪支议定书》缔约国打击非法制

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能力，并重申缔约方会议应带头作出此方面

的国际努力， 

 1. 请尚未加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非法制造和贩

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补充议定书》8的国家考虑加入这一《议定书》，并

充分执行其条款； 

 2. 促请《枪支议定书》缔约国根据《议定书》加强本国立法，制定执行

《枪支议定书》的行动方案，向秘书处提供其国家机构或单一联络点的完整和

最新信息，并利用各国根据《枪支议定书》指定的国家主管当局在线目录； 

 3. 请秘书处尽可能协助向在执行《枪支议定书》方面遇到各种困难的缔

约国提供技术援助，特别是在以下领域：保存记录、标示、枪支的停用和销

毁、指定国家主管机关、查明和追踪非法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开发关于扣

押和没收的区域和国际数据库，以及促进机构间和国际合作； 

 
__________________ 

 3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326 卷，第 39574 号。 
 4 《联合国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各方面问题大会（2001 年 7 月 9 日至 20 日，纽约）的

报告》（A/CONF.192/15），第四章，第 24 段。 
 5 A/60/88 和 Corr.2，附件；另见大会第 60/519 号决定。 
 6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029 卷，第 35005 号。 
 7 A/CONF.192/BMS/2010/3。 
 8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326 卷，第 3957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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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吁请各国： 

 (a) 考虑采取或加强全面和有效的措施，打击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非

法制造和贩运，同时考虑到必须完全按照共同分担责任的原则、《联合国宪

章》所载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法中的相关条款，采取上述措施； 

 (b) 考虑如何按照各自的本国法律和行政制度，加强信息收集和分享机

制，特别是特许制造商、经销商、进口商和出口商等方面与具体案件有关的信

息，以防止和打击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非法制造和贩运； 

 (c) 加强各自的边境管制机制和战略，以防止枪支的非法贩运，并除其他

外审议各国审查《从各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行动

纲领》执行情况的第四次两年期会议报告通过的相关措施； 

 (d) 尽力相互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以根据本国法律推动对枪支进行追

踪，并调查和起诉与枪支有关的犯罪； 

 5. 鼓励相关国际和区域组织、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加强与《枪支议定

书》缔约国之间的合作，以充分执行《议定书》； 

 6. 承认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持续在制定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

支的示范法方面开展的工作，这旨在成为有效执行《枪支议定书》的一项有益

的技术援助工具，因此请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最后审定该示范法，并作为技

术援助活动的一部分酌情以六种联合国正式语文进行传播； 

 7. 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枪支议定书》缔约国密切协商，

进一步制定其他的技术援助工具，以支持执行《枪支议定书》，并根据对各国

提供的所没收武器和弹药方面信息的分析，开展一次枪支贩运的跨国性和线路

研究，以供缔约方会议第六届会议审议； 

 8. 决定在有预算资源的情况下，根据《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

约》9第 32 条第 3 款和缔约方会议议事规则第 2 条第 2 款，设立一个由一名缔约

方会议主席团成员担任主席的枪支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工作组，为缔约方

会议履行其在《枪支议定书》方面的任务授权提供建议和帮助； 

 9. 还决定工作组应履行以下职能： 

 (a) 通过这一领域的专家和从业人员之间交流经验和做法，包括通过协助

查明打击枪支贩运方面的成功做法、弱点、差距、挑战，以及优先问题和相关

专题，促进执行《枪支议定书》； 

 (b) 就各缔约国如何才能更好地执行《枪支议定书》各项条款向缔约方会

议提供建议； 

 (c) 协助缔约方会议就秘书处开展与执行《枪支议定书》有关的活动以及

制定相关技术援助工具，向秘书处提供指导； 

__________________ 

 9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225 卷，第 3957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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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就该工作组如何才能在支持和促进执行《枪支议定书》方面与打击非

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各国际机构进行更好的协调，向缔约方

会议提供建议； 

 10. 进一步决定枪支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工作组应在缔约方会议第六

届会议期间举行会议，如果可能，并应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会议框架

内至少举行一次闭会期间会议； 

 11. 请秘书处向该工作组通报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为促进和支持

执行《枪支议定书》而开展的活动、与其他有关国际和区域组织开展的协调、

培训和能力建设领域的最佳做法，以及旨在防止和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

其零部件和弹药的宣传战略； 

 12. 还请秘书处协助枪支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工作组履行其职能； 

 13. 决定枪支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工作组主席应向缔约方会议第六届

会议提交工作组活动情况报告。 

 

 
 


